
　　十九世紀丹麥哲學家祁克果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基督教與人之間的真正衝突在於基督教就是「絕對」，或者

說基督教認為存在某種「絕對」的東西，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表現出某

種「絕對」的東西的存在。正是在這一層的意義上，我連一個基督徒

都看不到，我不曾看到任何人的生活表現出那樣的一種存在。眾人的

基督教是由宣誓入教、 擁護正統、反對異端等等構成，但是他們的

生活卻和異教徒沒有兩樣，表明眾人存在於相對性之中。眾人的生活

除相對性外，一無所有。  　　

     他們已經改變了基督教，使它成為一種安慰，他們已經忘掉，它對人是一種「要求」。

唉！這些閒懶的牧師們！於是，那些重新傳播基督教的人就愈加艱難了。

　我學到了什麼？我學到了做一個基督徒是何等的崇高，以致於我都不敢稱呼自己是基督徒

了。....教會裡的誡命是很好的，可是，生存──我們的生活──請相信我，它們實在平庸得很。

誡命距離我們非常遙遠，基督教在我們的生活裡軟弱無力，我們的生存受誡命的影響何等的微弱。

正如路德邁出的一步僅僅是將《聖經》帶到帝國會議，而我願意只帶《新約》，拿最簡單的基督教

格言去問每一個人：你做到了沒有？你實踐了這格言了嗎？

在這些日記的片斷中，我們已可約略捕捉到祁克果所欲表達的基督教、教會、與基督徒之間的

怪異關聯。基督教已經從絕對的層次墮落到相對的層次；牧師只願以聖經的話安慰信徒，而

不敢以聖經的誡命去要求信徒；而信徒的日常生活更是與聖經的誡命相去甚遠。以致於，教會裡充

滿了一群信徒，他們是追隨基督的人，卻完全不理會基督的話語、基督的訓誡，也從沒有任何的企

圖與努力，要使基督的教訓在其日常生活中具體落實。人只以自己所願意的方式接受基督教，而依

祁克果之語，這種方式常是上帝所不齒的。於是，基督教表現為一個破碎的基督教，牧師所表達的

是不完整的信息，信徒所過的是一個背反基督教的生活。

　　祁克果在一百五十年前所發出的吶喊，雖是指當時的丹麥教會，但在今日，身處台灣的處境，

卻對這些話語充滿了感觸。因為，當代的台灣教會不正是如此嗎？基督教已經變得不太讓人認識

了：鬧哄哄的崇拜讓人忘記了教會曾有的寧靜詳和、滿口的方言預言讓人懷念過去曾有的嚴謹證

道、追隨時代潮流的新世代奪走了教會應有的分別為聖。基督徒的生活與異教徒無異：看相同的電

視、穿相同的衣服、聽相同的音樂、講究相同的價值、行走相同的人生路。若有不同，也許是基督

基督教：一個誡命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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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還有一個獨特的宗教生活，但是基督教對信

徒的影響遠不及於社會潮流的浸潤，基督信仰

的「世俗化」在歷代之中已達於頂點。

問題的焦點

　　教會的問題永遠有一籮筐，但是，總要把

最重要的問題找出來。依我個人的看法，問題

本身是串連的，那就是，基督教應該被體現為

一個誡命的宗教，牧師在台上應該忠誠地傳講

這些來自上帝的誡命，使信徒嚴謹地依循誡命

而生活。如果，在源頭上壞掉了，整個基督教

系統也就崩毀了。倘若，基督教被體現為神蹟

奇事的宗教，牧師就會重視各式異能的展現而

忽略誡命的傳達，而信徒也就盲目追隨而忽略

誡命的遵循。倘若，基督教被體現為宣教的宗

教，牧師所看重的必是各式使教會增長的花

招，而學習各種策略、方法，信徒當然被捲入

增長的浪潮，而遺忘誡命的要求。這並不是說

神蹟奇事、宣教是不重要的，我的看法是，這

些並非基督教的真正核心。

　　我將問題鎖定在一個焦點之上，那就是：

誡命的遺忘。基督教真正的核心在於從上帝而

來的絕對話語，這話語也曾成為肉身住在我們

中間。上帝的話語展現了上帝的啟示、上帝的

心意、上帝的命令與上帝的愛。上帝的話語正

是「誡命」：舊的約有上帝對以色列人立下的

誡命，新的約也有耶穌基督的新命令。一旦人

將誡命遺忘，也就等同於信仰的喪失，而信仰

喪失，就什麼都不必談了。從舊約到新約，上

帝對祂的百姓只有一個要求：聆聽與遵從。意

即：仔細聆聽上帝的話語，並切實遵照祂的話

語而行。

　　回顧以色列人的歷史，從民族的形成到王

國的覆滅，他們蒙受祝福的原因只有一個，遵

行上帝的誡命；他們遭逢災難的原因也只有一

個，背棄上帝的誡命。律法傳遞者(摩西)苦口

婆心的勸誡(申命記)，律法警戒者(先知)忘情

高聲的叫喊(先知書)，就是要求以色列人遵行

誡命，他們的共同擔心便是：以色列人將誡命

遺忘。新約是恩典的時代，這並非意謂著律法

時代的遠去，而是一個新律法時代的來臨，耶

穌頒佈登山寶訓，句句是誡命，因為「你們的

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

國」(馬太五20)。而在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命令

發出之後，緊接著一個更重要的命令是「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廿八

20 )，而祂的應許是「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

教會與神的誡命

　　現在，全台的教會都在重視「增長」，牧

師都在找尋方法讓教會「增長」，但是，對於

誡命遺忘，卻導致教會失卻應有的屬靈判斷

力。上帝豈真在意教會中坐了多少人？教會豈

是透過滿載來得上帝歡喜？不！上帝若在意人

多，祂不會呼召一個小小少少的以色列民族；

耶穌如果喜歡人多，祂便不會退到山上去。

上帝真正在意的是祂的百姓有否切實遵祂旨意

而行。因此，我們也可以仿效祁克果，抱一本

聖經來問教會中的每一個人，包括長老、執

事，甚至是牧師：「耶穌說，要饒恕人七十個

七次，你做到了沒有？」「耶穌說，要愛你的

仇敵，你做到了沒有？」「耶穌說，不要論斷

人，你做到了沒有？」「耶穌說，不要為明天

憂慮，你做到了沒有？」

　　於是，我們便會驚異地發現，沒有，連一

個也沒有，就如同當年保羅的表白：「沒有義

人，連一個也沒有。」要求踐行誡命，並非意

指用行為稱義，而只是一個簡單的檢驗，檢驗

這一群宣稱是基督徒的人是否真的愛主、認識

主、跟隨主。因為，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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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翰十四21)

約翰說：「我們若遵守祂的誡命，就曉得是認

識祂。」(約壹二3) 教會裡面充斥著宣示跟隨

基督卻不照誡命去行的人，也許他們的宗教熱

情很足夠，日常生活卻是一團混亂，教會裡嫉

妒、紛爭、結黨、貪婪、說謊一直未曾中斷，

就證實了教會紀律的失喪與教會對誡命的遺

忘。

　　失去了神的誡命的教會，即使有熱鬧的教

會氣氛，卻也找不到有力的生活見證，基督徒

的生活一旦失去了生命的見證，就無法真正領

人歸主。那未曾棄絕一切惡事、致力奔向聖潔

的人，若有了什麼可道的見證，所吸引的也必

然是企圖一吮基督教糖衣的投機者，而不會是

背起十字架的跟隨者。唯獨那真正努力要「治

死在地上的肢體」的人，才有可能「穿上新

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西三10)，這等人的見證是十字架的見證，是

真正高舉基督的見證。但是，這樣的人如今安

在？

教會與世俗價值

　　當代的基督徒在世俗潮流的塑造下，依自

身的喜好來表達基督教，依自身的價值來篩選

聖經中的命令，他們所熱衷的是他們心目中

的基督教，而非聖經誡命的基督教。他們的敬

拜是自身宗教情慾的投射，而非依上帝命令而

行、真正得上帝喜悅的敬拜。基督教在當代人

心目中，成為可以滿足人所有慾望的尤物，人

可以得到世界又不失去生命，人可以用愛世界

的心來愛上帝，人可以得著美名又得神稱讚。

基督教真是奇妙！傳講這般信息愈多的教會，

人數的聚集就愈多，教會就愈增長。這樣的教

會宣稱：「當你奉獻給上帝的錢愈多，上帝就

給你的錢也愈多；上帝的心意是要叫你豐豐富

富，讓你凡事興盛；上帝並不抵擋財富，祂願

在財物上大大賜福你。」

　　上帝的「祝福」竟是用人的世俗價值來衡

量的！簡直讓人不可思議，這是世俗化教會所

犯的大錯誤。他們忘記了，上帝曾說：「我的

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

的道路。」(賽五十五 8)人心中所愛的無非是

財富、名利、健康、美麗，而不要貧窮、疾

病、災難、痛苦；只是，詩人曾說：「我受苦

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

一一九71)當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謹守遵行

耶和華的律法，才是上帝眼中真正的蒙福，因

為這樣的人可以與上帝同行，對於那真正愛慕

上帝的人而言，得以與上帝同行才是真福，那

福是存到永遠、永不朽壞的。此時，從人的眼

光所見的苦難，卻成為上帝眼中的祝福。基督

徒必須有一種別於世俗的獨特眼光，這眼光是

從上帝的話語中漸次形塑而成的。

　　因此，這個人必須是個新造的人，才有可

能活出基督徒的樣式。當保羅說：若有人在

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林後五17)，他所謂「新造的人」，

意指一個「價值系統」完全改變的人，是從世

俗的價值轉化到永恆的價值，那世俗之人看著

是好的、他會看作有損的；那世俗之人避之唯

恐不及的，他會與之親近，就如同保羅自己的

證言：「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

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

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腓三7-8) 世俗的價值當在新造的人的系統中消

失殆盡。

以福音為恥的基督教

　　基督教融入世俗世界愈深，就愈失去自

身。說這話是不錯的，因為，當基督教企圖與

世界結合時，就必定要討好世界，然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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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最後以一個歪斜的基督教站立在世人面

前。我們所給予的理由是，為的是「向什麼樣

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林前九22)；或者是「我們傳揚祂是用

諸般的智慧」。因為，基督教若依本來面目與

世界見面，必定會被世人厭棄。但是，這樣的

理由合理嗎？具有正當性嗎？所以，就必須作

妥善的包裝，以世人所能接受的形式陳列在世

人面前，只是，包裝後的基督教便不是真基督

教了。結果，我們用了一個「非基督教的基督

教」吸引了許多人，使他們成為「非基督徒的

基督徒」。然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基督

教有必要去迎合世界嗎？有必要依世界的邏輯

而展現自身嗎？

　　基督教歌曲要弄得不像基督教歌曲，才會

有市場、才會被世俗的世人所接受，結果，他

們便接受了一個破碎的非基督教。基督教活動

必須將耶穌基督隱藏起來、將基督教的成份降

到最低，才會有人來參與，結果，人山人海的

背後空留人的虛榮，沒有人因此得聞真道，這

又豈是教會當行之路？不敢明目張膽將耶穌基

督表明出來的基督教，終究變成了以福音為恥

的基督教。其實，基督教音樂根本應該拒絕世

俗的市場，基督教活動只應高舉基督，即使無

人接受、無人響應，也不應降低基督教的素質

與成份、扭曲基督教的本質與精神。

　　真基督教是世界所厭棄的，它絕無法與世

界愉快地結合，因為它不屬世界。耶穌說：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

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揀選了你們，所以

世界就恨你們。」(約十五19)因此，凡能與世

界和平相處的基督教必不是真基督教，所宣

講的信息得世界喜悅的教會亦必非真教會，

能同時跨足世界與聖經的基督徒自非真基督

徒。基督與世界之間，是一個「即或不然」

(either..,or...)的問題，選擇基督就必棄絕世界，

擁抱世界就必離棄基督，因為，「人若愛世

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壹二15)。

這種「全有或全無」的命題表述，中間不存在

任何模糊地帶，正如光與暗的互斥與對立，而

「上帝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壹一5)。

回歸真基督教

　　如果當代教會問題的焦點在於「誡命的遺

忘」，那麼，期待當代基督教回返為「真基督

教」的努力，便在於重拾基督教的內在精髓，

即原初的、質樸的、清晰的、從上帝而來神聖

的、絕對的「誡命」。在聖經歷史中，從沒有

一個人是靠著他的豐功偉業來取得耶和華的讚

賞，唯獨遵行上帝的旨意、在生活中切實回應

上帝的呼召之人，才是上帝所喜悅的。上帝對

教會的期待一如對以色列人的期待，就是「見

證上帝，分別為聖」；對牧師的期待是「恪盡

本份，忠誠教導」，對信徒的期待則是「徹底

奉行誡命」。

　　真基督教在誡命的聆聽與遵從上是不容任

何理性抗辯的，誡命既是從萬有的上帝而出，

就不是人可以去評論、衡量、詮釋、選擇的，

上帝傳誡命的目的是要叫人去遵守，而不是要

人去研究的。今日的基督教，對誡命的研究汗

牛充棟，但是對於奉行誡命的有效性上卻軟弱

無力，這完全背離了上帝傳下誡命的初衷。遵

行，毫無疑惑地遵行，毫無保留地遵行，毫無

妥協地遵行，這就是上帝所要的。這是一種絕

對性的無上要求，上帝的神聖命令絕不容被置

於相對性的框架中被議論、被質疑。我們千萬

不可忘記，伊甸園中的始祖之所以犯罪，是因

為對上帝的命令起了疑惑之心。

　　唯有誡命的徹底遵行，基督教才會真實展

露自身的本質。因為，以色列是藉由遵行耶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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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律法而與眾不同、而分別為聖的，耶和華

崇拜的純淨性不容以色列人和同外族的任何儀

式。而教會，也應為持守基督信仰的純淨性而

努力，這就是真基督教的特質。耶穌說：「你

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約十三35)而「遵守上帝命令

的，就是住在上帝裡面，上帝也住在他裡面」

(約壹三24)。真基督教的獨特性蘊涵在遵行上

帝的命令之中，凡依其命令而行的就確保了

其隸屬上帝的地位；上帝因其命令被遵行而喜

悅，人也因其遵行命令而感尊榮。

耶穌基督的典範

　　從「道成肉身」的角度觀看耶穌基督，祂

一生的目的並非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宗教，而是

透過天國信息的傳揚來恢復原已失真的猶太宗

教、耶和華信仰。在耶穌的自述之中，祂一生

的言行都是在「遵行父的旨意」。耶穌說：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

的工。」(約四34)又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

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約七16)「我沒

有憑著自己講，唯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

令，叫我說什麼講什麼。」(約十二49)在在說

明，耶穌不憑自己做什麼，而凡事遵行父上帝

的命令，甚至被掛上十字架，也是走在上帝的

旨意之中。

　　耶穌的典範是要讓我們看清楚，祂是如何

在遵行上帝的命令，我們則應該去學習祂所行

的。祂說：「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

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

愛裡。」(約十五10)在耶穌的觀點裡，遵行命

令與上帝的愛是關聯在一起的，所以，對上帝

命令的奉行，也等同於對上帝的愛。耶穌透過

遵行上帝的旨意來表彰祂對上帝的愛、也宣示

上帝對人的愛。那麼，當基督徒效法基督，去

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必然顯明祂對上帝的愛、

並藉以彰顯上帝對人的愛。作為耶穌的門徒，

我們甚至也是透過遵行命令而分別出真門徒與

假門徒的，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

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八31)

　　耶穌希望藉由切實遵行上帝的命令來還原

猶太教的原初面貌：上帝愛人，為人訂下誡

命；而人愛上帝，徹底遵行誡命。看似冰冷的

誡命卻蘊涵熱烈的愛，誡命遵行得愈徹底，便

愈會表現出對上帝、對人熾熱的愛。由此奠定

了基督信仰的精髓，那就是：通過愛人來愛上

帝，通過遵行誡命來呈現愛。

結語

　　當一個人走進教堂，他應該聽到什麼？他

應該看到什麼？他聽到的應是「道」，這道就

是基督、就是基督的誡命；他看到的應是一群

遵行這道的人。只是，一個朋友問我：「我為

什麼要去一間吵鬧的教會，去聽一個膚淺的牧

師，講幼稚的道？」今日的教牧信徒都當深刻

體悟基督教作為誡命宗教在作主見證時的重要

性。

   本文的最終目的，便是企圖在假先知橫

行、假神蹟充斥、假真理紛亂的現代教會，

喚起信徒重新審視上帝的神聖召喚，「好使你

們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

父上帝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完全)。」(帖前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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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一個誡命宗教」一文，以祁

克果的感嘆開場，令人印象深刻。從五千餘字

的論述裡，出現四十多次的「誡命」與卅餘次

的「遵行」「遵守」，可以感受到作者對基督

教有著深切的愛，期待藉由文章論述能喚起當

代基督徒對神誡命的重視，並身體力行加以實

踐，以彰顯基督教有別於世界的獨特性。

基督徒遵行上帝的話是無庸置疑的，知道

誡命卻未實踐，誡命淪為理性認知，無助於生

命品質的提昇。聖經對誡命的實踐有明確的宣

告，耶穌指出：凡聽見又去行的，好比一個聰

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反過來說，凡聽見

卻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

沙土上 (太七24-26)；使徒約翰更清楚記錄耶穌 (太七24-26)；使徒約翰更清楚記錄耶穌太七24-26)；使徒約翰更清楚記錄耶穌24-26)；使徒約翰更清楚記錄耶穌；使徒約翰更清楚記錄耶穌

的承諾：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

且要向他顯現 (約十四：21)。 (約十四：21)。約十四：21)。21)。。

當我們同意遵行誡命很重要且不能妥協，

緊接著便要了解所謂的「誡命」到底是什麼？

「基督徒要遵行什麼」？也就是要明白誡命的

具體內容，了解後才能奉行，並作為遵行與否

的判斷基礎。可惜文中對此未能具體陳述。

文中提到「基督教真正的核心在於從上

帝而來的絕對話語，這話語也曾成為肉身住在

我們中間」又說「當一個人走進教堂，他聽到

的應是『道』，這道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誡

命」，把「誡命」與「基督」畫上等號，使讀

者在遵行誡命的意願下，在誡命內容的建構上

完全失去了方向。

作者在認識誡命的方法上不贊成研究。其

實研究是認識誡命的重要方法之一。基督徒既

然不是靠行為稱義，要怎樣實踐誡命，還需對

聖經好好研究才行，以免成為盡心遵守誡命還

被耶穌責備的法利賽人。

當人悔改信主後，即藉著對聖經的認識

與了解，逐漸脫去舊的改換新的，如保羅所說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像。」清楚指出去舊換新是個過程，而不是一

夕之間。 弗二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弗二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弗二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督耶穌裡造成的」因此不宜對神的工作使用負

面的陳述。 。。

既然是個過程，成熟的信徒在面對教會

內正在更新的信徒時，應該以包容的心接納正

在成長與改變的人，並以信心看見他們所信的

主，必會讓他們站立。 (羅馬書十四章：他或 (羅馬書十四章：他或羅馬書十四章：他或

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

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我讀  基督教：一個誡命宗教
迴
響 王萃珍

本院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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